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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《关于开展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
考学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，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东海岛经济开发区）党委组织部，湛江奋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南三岛滨海旅游示范区、海东新区党（工）委，市直机关工委、市国资委党委、驻湛工委，湛江农垦局、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、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石油管理局党组（党委）：
现将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《关于开展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考学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组电传〔2016〕3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结合实际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一、认真组织开展考学工作。根据省委组织部的部署要求，全省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考学工作将于6月20日正式启动，党员可于当天上午9:00后登录考学系统进行考试。各地各单位要积极采取措施，组织发动党员登录广东省党员教育网（www.gdycjy.gov.cn）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专题“党员考学”专栏进行学习和考试，努力做到参考率达到100%，确保8月30日前完成考学工作任务。各基层党组织要及时跟进了解考试动态，对所属各党支部考学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推动每一位参考党员通过学习和考试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。我部将适时对各地各单位开展考学工作进行抽查。
    二、建立定期通报制度。各党支部要对考学情况（包括党员姓名、考试时间、考试得分）进行统计，认真填写好《党支部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考学情况统计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并存档备案待查。各地各单位要对各党支部的考学情况进行汇总，于每半个月将《党员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考学情况统计表》（见附件2，加盖公章）报送至市委组织部组织科，统计数据必须真实可靠。我部将参照省的做法，定期对各地各单位的考试结果（包括考试人数、参考率、平均分数、满分人数、满分率等）在全市进行通报，对考试排名落后的地区和单位进行点名提醒。

     联系电话：3180548，3110930；电子邮箱：zjswlxyz@163.com。
附件：1.《党支部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考学情况统计表》
          2.《党员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考学情况统计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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